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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:

1. 本會提供住宿(需簽訂本會住宿條約)及週一至週五午餐。
2. 能完整實習兩個月者優先錄取。

正本: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宜蘭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國立屏東

科技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東海大學、亞
洲大學

副本:本會留存

理事長潘鈺婷


